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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不用考试即可得医师证” 9人被诈骗24万

□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如果不用这些噱头， 他们很难爽快投资， 甚至追加

后续项目。” 明知影视剧融资项目是高风险投资， 为快速

圈钱， 在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仍以保本保收益

为诱惑，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共计 5387 万元……

近日， 经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影视从业

人员李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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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投资确有收益

“2021 年上半年我们经人介

绍认识了李导演， 知晓了他的影视

投资项目。 我特意在网上搜索， 找

到他的个人介绍主页， 他出品的网

剧， 发片方也是他的影业公司。”

2024 年 1 月 9 日， 公安机关接到

线索， 上海某影业有限公司与其他

公司的合同纠纷中存在诈骗嫌疑，

于是立案侦查， 根据在案材料民警

依法询问了案涉多位投资人。

投资人之一的秦女士告诉民

警： “前几次我们想试试水， 小额

投资了两部作品。 出品后都按约定

回款了， 收益确实很好， 所以我们

很相信他， 这也是后续追加投资的

信任基础。” 秦女士经营印刷公司，

最初是个人投资， 后因李某告诉她

大型项目最好公对公转账， 于是她

以公司名义签订电影投资协议并转

账， 后面就一亏到底了……

与秦女士情况类似的， 还有方

女士、 赖先生等多位投资人， 他们

都因李某的导演和制片人身份、 影

视出品的网络“可查性” 及“试

水” 项目的高收益， 对李某抱有极

高的信任度， 对其后续介绍的大项

目深信不疑， 甚至还介绍朋友一起

投资。

经过侦查， 公安机关认为某影

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李某确有重大作案嫌疑， 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在浙江将其抓获。

“一般一部网络短剧投资成本

控制在几十万元， 拍好后卖给视频

平台， 回报率最高可达 100%， 行

情最好的时候是 2020 年年中至

2021 年 7 月， 后来就不行了。” 李

某之前确实拍摄了四五部这样的短

剧及两部低成本电影。 2019 年年

底， 李某经人介绍认识秦女士等

人， 并达成合作。

这些“常驻” 投资伙伴比较稳

固后， 李某就宣称还有很多行业内

部资源如大型影视公司制作出品的

电影等可以参与， 这些项目的投资

可以在电影上映后获得票房分红。

鉴于前期项目的收益确实可观， 虽

然秦女士等投资人并不熟悉影视行

业， 但当李某带来相关电影项目的

股份认购书时， 他们未曾质疑便爽

快认购。

都是朋友就能融资？

该案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被移

送至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

查， 2019 年至 2022 年， 李某在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以

从大型发片方购得部分主流电影份

额或出售自己拍摄的网剧、 电影股

权为由， 以保本金、 高回报为诱惑，

通过口口相传等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

众吸收存款共计 5387 万元， 涉及 10

位投资人， 其中未兑付金额 2600 余

万元。

案发后， 李某承认其融资行为，

但不认为自己违法犯罪。 李某辩称投

资人都是朋友， 不算社会不特定对

象。 事实上， 李某与这些投资人均是

经他人介绍、 因投资相关电影项目而

认识， 一些未见过面的投资人， 投资

合同都是通过快递邮寄并签订。 除了

投资事项， 李某与投资人并无其他密

切联系，“朋友”一说根本无法成立。

李某声称， 大制作的院线电影股

份是其从他人手中购买， 与投资人签

订的是股份转让合同， 这些投资是合

法的股份转让行为。 但实际上， 李某

无法提供其购买相关电影股份的合

同、 转账记录等证据， 且经与相关电

影的联合出品方核实确认， 李某的影

业有限公司未与电影出品方签订过电

影投资协议或股份转让协议。 即便李

某真实拥有这些电影的股份， 其与投

资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均明确为保

本保利息， 具有典型的利诱性， 与正

常的投资风险共担不同， 不是按照正

常投资的形式分配利润， 属于借用合

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李某涉

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依法对李

某提起公诉。 经公开审理， 奉贤区法

院于日前判决李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 有期徒刑十二年， 罚金 100 万

元。 判决后， 李某以量刑过重提出上

诉。

影视投资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

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 其行业常态的

高溢价和高周转，必将带来高风险，即

使是业界人士也会面临收益不及预期

或蚀本风险，因此，缺乏经验的个人投

资者切勿轻易入局。 如在评估自身的

经济情况后，还是想要尝试，建议先验

明影视剧的全面信息， 包括广电总局

的备案情况、出品方及拍摄进展、项目

是否有公开募资、出品方是否有涉诉、

执行和其他风险情形等等， 从而评估

募资项目的真实性与出品方的履约能

力等。理财投资需谨慎，对于自己不熟

悉的领域，要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风险

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交易的过程中也

需持续保持警惕， 切勿盲目追求高收

益而遭受经济损失。

明知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医

师资格证、学历证书，却仍虚构“特

殊渠道”“免考免培训”等，诱骗被害

人交付财物……近日， 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 犯

罪嫌疑人瞄准受害人对职业资质的

需求实施诈骗， 其中有不少是老年

人，最终导致九人受骗，涉案金额达

24 万余元。

刘某在青浦区经营药店，2024

年 4 月以来， 刘某与邵某某二人借

助刘某持有的药店营业执照及实体

经营场所，共同策划，通过互联网平

台发布“免考免培训办理医师资格

证”“快速获取学历证书” 等虚假广

告信息，精心设计骗局。

邵某某自称“国家 A 级中医”

“具有多年行医经历和人脉资源”，

在多个中医交流群内将刘某包装为

“办证专家”，虚构能够通过“特殊渠

道” 办理正规证件， 取得被害人信

任。而刘某则具体实施诈骗行为，向

被害人承诺可以办理真实有效的医

师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 并特别强

调这些证件均可在官方网站查询验

证。

2024 年 8 月，一名被害人偶然

发现证书破绽，产生怀疑，要求刘某

退还已支付的 3 万元费用。 刘某却

以“信息录入错误”为由进行搪塞，

承诺重新制作证件。与此同时，其他

被害人也陆续发现异常情况。 被害

人张先生通过网络广告联系刘某

后，刘某带其考察实体药店。张先生

信以为真，便支付了 4 万元“办证定

金”。当张先生要求查看证件办理进

度时， 刘某发送了一张经过处理的

假证书照片， 并谎称新办证件需要

等一段时间， 才能在官网上查询到

信息。

被害人郭女士通过微信被邵某

某推荐给刘某， 支付 3 万元办理所

谓的“某省中医学院毕业证及执业

医师资格证”。 在收到所谓的“毕业

证书”后，郭女士登录学信网查询，

却发现无法查到任何学历信息。

2024 年 9 月，多名被害人发现

无法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到刘某，

于是通过外卖平台雇佣骑手前往实地

查看。随后骑手反馈称，该药店已经关

门停业，店内空无一人。这才意识到可

能被骗的被害人们赶紧报警。

2024 年 9 月 10 日， 公安机关抓

获刘某归案， 同年 10 月 12 日将邵某

某抓获。

经查， 该诈骗团伙的作案地域涉

及上海、广东、云南、山东等多个省市，

形成了线上招揽、线下签约、跨省市收

款的犯罪模式。截至案发，已查实九名

被害人，涉案金额达 24 万元。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青浦区检

察院检察官全面审查证据。 承办检察

官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重大

矛盾。

刘某到案初期拒不认罪， 虽承认

收取费用，但声称是被邵某某欺骗，自

己也是受害者。 而邵某某则完全否认

诈骗事实，辩称是正常中医招生培训，

编造各种虚假身份， 甚至声称证件需

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查询到信息。

针对这一情况， 检察机关引导公

安机关恢复提取犯罪嫌疑人手机电子

数据，获取关键微信聊天记录、赃款转

移证据。

电子数据鉴定显示， 刘某在微信

聊天中多次使用“免考免培训”“快速

出证”“证件保真”等话术诱骗被害人，

还向被害人发送伪造的证件样本，资

金流水也证实刘某向邵某某转账多笔

无法解释的大额资金。

同时，为增强欺骗性，刘某还要求

被害人在其药店内签订形式上的培训

合同， 但合同中并未体现“免考免培

训”的虚假承诺，以此规避法律风险。

刘某在讯问中供述：“我以为签了合同

就没事了，不是违法犯罪了。 ”

“虽然邵某某始终否认犯罪事实，

但其将刘某拉入多个中医群并介绍为

‘办证助理’，教授诈骗话术、参与分成

等行为，都有充分证据证明，客观证据

足以证明犯罪事实。 ”检察官认为，刘

某、 邵某某明知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办

理医师资格证、学历证书，仍虚构“特

殊渠道”“免考免培训”等事实，诱骗被

害人交付财物， 其行为完全符合诈骗

罪的构成要件。

今年 6 月，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对刘某、邵某某依法提起公诉。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